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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史的时限是 1944 年 4 月至 1951 年 10 月。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政策制度
和思想理论的完善程度为主要依据，将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史划分为抗战后期至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接管城市工作、
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时期的接管城市工作、战略决战时期的接管城市工作、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接管城市工作等 4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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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史的时限是 1944 年 4 月

至 1951 年 10 月，起点标志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夺

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终点标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

驻拉萨。研究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史，首先需要对

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并在此

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若

干阶段，以此准确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

理论是如何发展完善的，接管城市工作是如何推进

的，从而对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史能够有一个总体

把握。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理论的完善

程度为主要依据，把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史划分为

抗战后期至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接管城市工作、战略

防御和战略进攻时期的接管城市工作、战略决战时

期的接管城市工作、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至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接管城市工作等四个阶段，不当之处，敬请

学者赐教。
一、抗战后期至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接管城市

工作

1943 年至 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

抗日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 1943 年起开始逐

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军的攻

势作战。1944 年，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普遍发起了

局部反攻。鉴于我党在对日局部反攻作战中收复若

干城市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

了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1944 年 4 月 12 日，毛泽

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全党在扩大抗日

根据地的过程中要注意夺取城市，“要把城市工作

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1］( P945) 6 月 5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城市

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确要求全党必须把夺取城市和

扩大根据地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毛泽东

在会上还特别就提出夺取城市这一战略任务的背景

和依据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强调指出“现在如不提

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2］( P518)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从中国共产党能

否得以长期生存发展以及能否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

战略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夺取城市的问题，并强调指

出“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

位，这 不 是 口 头 上 讲 讲 的，而 是 要 实 际 上 去 做

的”［3］( P333)。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又从争取中国光明

前途和制止内战爆发的角度再次强调了夺取城市的

重要性。他强调指出: 制止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坚

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

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4］( P1150)。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对日军反攻和对国民党军自卫

反击作战中收复了大量城市。例如在 1944 年的对

日军局部反攻作战中收复县城 20 多座［5］( P632) ; 在

1945 年 春 夏 的 对 日 军 攻 势 作 战 中 收 复 县 城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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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6］( P435) ; 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至 9 月 2 日的对日

军全面反攻作战中收复县以上城市 150 座［5］( P666)。
到全面内战爆发 时，解 放 区 共 有 县 以 上 城 市 464
座［7］( P374)。

在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夺取

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关于

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关

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关于新解放城市

工作的指示》，转发了《太岳区党委对新收复城市、
据点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新解放区城市

政策和群众工作的指示》、《晋绥分局关于新收复区

工作经验的报告》等与接管城市工作相关的文件。
这些文件就接管城市工作提出了以下原则性指导

意见:

1． 城市解放后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划定管理

区域，指定警戒部队，实施军事戒严; 逮捕战争罪犯

及卖国奸贼; 对军事性质的机关、工厂、学校、兵营、
要塞等进行控制，严禁自由出入; 对轮船、火车、汽

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机关等，实施严格的

军事检查。
2． 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

立即入城办公; 在根据地尚无县政权者，在城中成立

临时县政权; 新解放的较大城市还须成立临时市政

权。这些县市政权应尽可能吸收当地的群众领袖、
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参加。明令解散一切敌伪法西

斯组织，登记一切伪组织人员。
3． 没收敌伪公有和大汉奸所有的企业及其资

产; 一般汉奸的资产必须经过调查确实之后，再按法

令和群众意见处理; 未与敌伪合作的私人企业保护

其继续经营; 因敌伪强迫加入资本而联合经营的私

人企业只没收敌伪资本充作官股并以公私合营的方

式继续经营; 被敌伪没收的私人企业一律发还原主。
4． 保护学校、图书馆、医院等，其文件、器材、物

资由相关军事机关检查处理，不得破坏; 保护外侨，

不得侵犯宗教团体和慈善机关; 打击伪币，挤其外

流; 按照原有税种税率照常收税; 在较大城市必要时

成立粮食管理机关，疏畅粮源; 对公用事业及财经机

关的原有人员尽量争取，保存案卷，照常工作。
在这一阶段，我党收复的城市规模较小，有些城

市还难以保住，同时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偏重于军事

斗争和根据地工作，党接管城市工作理论还不完善，

在接管城市过程中曾经出现一些违犯城市工作纪

律、乱搬工厂机器设备等现象。但是，这一阶段的夺

取和接管城市工作对于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最

终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推迟国共两党全面内战

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时期的接管城市工作

1946 年 6 月，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

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我军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

方针，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卫

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这使我军在作战中逐步取

得主动地位。1946 年 7 月至 10 月，国民党军队占

领解放区张家口等 153 座城市，我军收复和新解放

城市 48 座［6］( P477) ; 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2 月，国

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 87 座，我军收复和新解放

城市也是 87 座［5］( P730) ; 1947 年 3 月至 6 月，国民党

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 95 座，我军收复和新解放城市

150 座［6］( P480)。1947 年 7 月至 9 月，我军相继由内

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

战略 进 攻 的 一 年 中 我 军 收 复 和 新 解 放 城 市

164 座［5］( P780)。
随着我军收复和新解放城市逐渐增多，毛泽东

和党中央在 1948 年上半年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

接管城市工作的重要指示，加强了对接管城市工作

的具体指导。
1． 提高全党对接管城市重要性的认识。1948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注意总结城市

工作经验的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

前委要“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

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8］( P70) 5 月 25 日，毛泽东

在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

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强调指出: “不要因为

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或放松

对于城市工作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

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

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

就要犯错误。”［4］( P1333)

2． 总结和推广接管城市的成功经验。1948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

经验的指示》指出: “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

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

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

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8］( P69)《指示》强调:

“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

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

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

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

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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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8］( P70)

3．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 年 1 月 7 日，毛泽

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

指示规定: 各中央局、分局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

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和请示; 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

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

绩、损耗和实力报告外，还需要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

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3 月 25 日，中共中央颁发的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规定: 各中央局、
分局、前委对下级发出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

指示及答复，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下级向各中央

局、分局、前委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

要者，须同时告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

为党中央及时指导接管城市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4． 推行军事管理制度。1948 年 6 月 10 日，东

北局在《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中提出: “在

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

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

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

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

占 领 城 市 的 全 部 责 任，交 由 军 事 管 理 机 关 担

负。”［8］( P212) 中共中央对该《指示》给予了高度重视，

当日即向各中央局、分局、野战军前委转发了这个指

示，并要求其“应即照此颁发同样的文件，并切实遵

行。”［8］( P209) 军事管理制度的实行，对于迅速恢复城

市解放初期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5． 纠正侵犯民族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为中共

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中共中央颁发的

《关于工资政策的指示》、中央工委颁发的《关于对

地主经营工商业的政策给邓子恢的指示》等都严厉

地批评了破坏工商业的现象，明确提出接管城市时

应当预先防止“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

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

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

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

区别。”［4］( P1285)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在实际

上仍偏重于军事斗争和农村工作，就全党来说还没

有完全解决好城市解放后如何去接收城市、接收后

如何管理城市的问题，在接管城市过程中仍然出现

了一些“左”的做法和违反城市工作纪律的现象。
针对接管城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

从 1948 年上半年开始加强了对接管城市工作的具

体指导，党接管城市工作理论逐步得到完善，这为后

来我党成功地接管大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战略决战时期的接管城市工作

1948 年秋，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

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

大变化。面对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与国

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摧毁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

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8 年 9 月 24 日，华东

野战军攻克了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我军又接连发动

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收复和解放了锦州、长
春、沈阳、鞍山、徐州、郑州、北平、天津、承德、张家

口、保定等城市。
在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对接管城市工作给予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集中精力解决接管城市过程

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1． 建立城市新政权。1948 年 11 月 30 日，中共

中央颁布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

指示》指出: 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期，要

组织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以此作为党和政权机

关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是城市

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具有政权或半政权的性质，待

条件成熟时转变为城市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城市人

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市政府。同时，中共中央在

1949 年 1 月至 2 月间，连续颁发了《关于新解放城

市对旧保甲人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关于接管平

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

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关于废除国民党 ＜ 六法

全书 ＞ 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等文件，提

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治机构的任务和具

体办法。
2． 接收官僚资本企业。1949 年 1 月 15 日，中

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强

调指出:“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

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7］( P31) 企业原有负

责人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并愿意继续服务者，令其担

任原来职务，在军事代表监督下继续工作; 如原企业

主要负责人已逃跑，则由民主政府委任厂长，组织工

厂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企业的生产管理。同时对

于企业的各种组织及制度、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

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要照旧

保持，不要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制度中不合理

而需要加以改变的部分，必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

再提出更为合理的改订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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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理旧的对外关系。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

颁布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原则

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

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

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
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

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

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

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

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7］( P44) 该指示对

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外资企业、对外贸易、海关税收、
外国传教士、外国雇员、外国在华新闻机构，以及外

国人在华办的学校、医院、文化和救济机关等问题都

做出了明确规定。
4． 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1949 年 2 月至 3 月

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改革平津两市学校教育

的指示》、《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的

指示》、《关于北平各大学的几个方针问题的指示》
等提出了城市解放后如何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的问

题。这些文件以新民主主义为总的指导思想，阐明

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和宗

旨，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政治方向和业务

要求。
5． 清理新闻出版机构。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和 12 月 29 日颁布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

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和《对新区出版事业的

政策的暂行规定》等文件，明确规定了接管城市过

程中对原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民主党派和人

民团体，私人和社会团体，外国政府和私人经营的报

纸、刊物、书店、出版社、通讯社等机构和人员的处理

办法。
6． 培养训练城市工作干部。毛泽东于 1948 年

10 月 11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

会议的通知》、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10 月 28 日和 12
月 21 日颁布的《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和《关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毛泽

东于 1949 年 2 月 8 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把军队变

为工作队》等强调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要开办或

扩大党校，各大军区开办或扩大军政学校，各区创办

中等学校和各种专门学校，在可能开设大学的地区

开办正规大学，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培养训练城

市工作干部; 大量地吸收原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
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产业工人参加城市

工作; 从国民党统治区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城

市工作; 全体军队干部要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
7． 甄别和任用旧职员。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10

月 19 日颁布的《对国民党各类人员的处理意见》、
1949 年 3 月 22 日颁布的《关于对旧职员的处理原

则的指示》、毛泽东和朱德于 1949 年 4 月 25 日签发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指出: “除怙恶不悛的

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

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

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

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

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这些人员

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

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4］( P1458) ; 对特务组织

的每个成员和国民党、三青团各级委员会委员实行

登记，并对其中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监管，普通国民党

员、三青团员则免于登记; 经济机构中的旧职员，

“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

用，不使流离失所”［4］( P1458) ; 对文教、卫生、科研机构

中的旧职员“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

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

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4］( P1270)

在这一阶段，党接管城市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同

时接管沈阳解决了接管城市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两

大难题，即解决了如何保证接收得快而完整和如何

迅速恢复城市社会秩序的问题，接管天津解决了如

何迅速和恢复发展生产，如何管理和建设城市的问

题。从此，党的接管城市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

路，这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供了客

观条件。
四、工作重心转移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接管城

市工作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

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表明中国革命形势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提出党的

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战略任务的时机已经成

熟。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

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党的工

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向

全党明确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

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

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

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

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

市。”［4］( P1426 － 1427)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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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了渡江战役，并向全国进军，相继解放了南京、
杭州、上海、武汉、南昌、太原、西安、福州、兰州、西

宁、银川、长沙等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继续向

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解放了广州、厦门、贵阳、桂

林、南宁、重庆、成都、昆明、迪化等城市。到 1950 年

6 月，我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几个岛屿以外

的全部国土，香港、澳门因属历史遗留问题未在进军

中加以占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
1951 年 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进驻拉萨。至此，中国共产党接

管城市的历史进程宣告结束。
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和新中国已

经成立的背景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指导接管城市

工作过程中重点提出和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城市工作的阶级路线问题。党的工作重

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开展城市工作主要是依靠

工人阶级，还是依靠城市贫民? 毛泽东批评了当时

某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应该依靠贫民，甚至是依靠资

产阶级的糊涂思想。他强调指出: “我们必须全心

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

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

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

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

级 作 坚 决 的 斗 争，一 步 一 步 地 去 战 胜 这 些

敌人。”［4］( P1427 － 1428)

2． 关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城市工作繁

多复杂，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

村转移到城市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

恢复 和 发 展 生 产 事 业，这 是 一 切 工 作 的 重 点 所

在。”［4］( P1429) 毛泽东强调指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

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

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

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

务的。”［4］( P1428)

3． 关于城市政权建设问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

村转移到城市后，加强城市政权建设的重要性越来

越突出，中共中央把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城市政

权建设的基础，相继颁发了《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代

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
《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

指示》等文件，指导各中央局、分局在新解放的城市

迅速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城

市人民代表会议，由城市人民代表会议行使城市人

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市政府。

4．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

村转移到城市后，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相当

数量的党员干部要到城里工作，党员干部对农村工

作比较熟悉，而对城市工作比较陌生; 党员干部从农

村艰苦环境中走出来，到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的城市

工作，要面对各种物质诱惑。全党不仅要提高马克

思主义理论素养，以防止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同

时要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为此，毛泽东

强调指出: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务

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务 必 使 同 志 们 继 续 地 保 持 艰 苦 奋 斗 的

作风。”［4］( P1438 － 1439)

5． 关于城乡兼顾、工农兼顾问题。毛泽东强调

指出: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决不可

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

的。”“城 乡 必 须 兼 顾，必 须 使 城 市 工 作 和 乡 村 工

作，使工 人 和 农 民，使 工 业 和 农 业，紧 密 地 联 系

起来。”［4］( P1427)

在这一阶段，党接管城市工作理论更加明确而

具体，党的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接管城市工作经验，使

得这一阶段接管城市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一阶

段的接管城市工作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

市转移和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重要步骤，是对中国共

产党治国安邦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接管城市工

作为新中国的成立准备了物质条件，对于巩固新生

的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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